
立法會 FC155/11-12(01)號文件  
 

財務委員會 
2012 年 6 月 22 日會議討論事項的跟進 

 
有關決議案及向財務委員會提交建議的生效日期 

 
 委員在2012年6月22日會議上，就政府向財務委員會（“財

委會＂）提交的政府架構重組建議及擬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例》（第1
章）第54A條通過的決議(“該決議＂)的生效日期提出問題。為回應有

關提問，本文件提供下述補充資料。 
 
2. 政府當局在財委會FCR(2012-13)43及FCR(2012-13)44兩份

討論文件中，分別就政府架構重組建議引致的人事編制改動 (即
FCR(2012-13)43文件附件1中所載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建議的第(a)
至(h)項)及對2012-13年度開支預算需作的修訂(即FCR(2012-13)44文件

的引言第(a)至(g)項)提出建議（“有關建議＂）。正如我們在2012年6
月22日的會議中指出，以上兩份財委會文件均已清晰地界定和說明，

有關建議只會在由政府當局於2012年5月7日發出的動議通知，有關擬

根據該決議所指明的職能移轉日期起才會生效。因此，即使財委會已

批准有關建議，所有有關建議也必須在該決議獲立法會通過後，按決

議中指明的職能移轉生效當日才生效，並不存在個別建議可提早生效

的情況。若決議不能在立法會通過，所有在財委會FCR(2012-13)43及
FCR(2012-13)44兩份討論文件中的建議，均不會生效。 
 
3. 政務司司長因應立法會會議及財委會會議至2012年6月19日
的討論進度，在當天就該決議提出修訂，建議如財委會於2012年7月1
日前批准有關建議，該決議將於2012年7月1日起生效。然而，若財委

會於2012年7月1日或之後才批准有關建議，該決議將於財委會批准之

日後的第五日起生效。這項修訂議案尚未在立法會大會動議提出。 
 
4. 視乎立法會及財委會會議最新的討論進度，如有需要，我們

會考慮提出另一個修訂議案，以取代2012年6月19日的修訂議案。我們

會與律政司商討有關事宜，確保有關建議與相關公職人員移轉法定職

能同時生效，以實施政府總部架構重組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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